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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A_9C_E7_9A_84_E5_c122_485087.htm 社会风险是每一个

人都有可能遇到并且单凭个人能力所难以完全克服的风险，

当社会风险来临之际，一些社会成员可能会因此而陷入生活

困顿，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正常的社会生活也可能因此而受到

影响。为了避免公民因遭遇社会风险而不能维持最低限度的

生活水平，我国法律赋予公民要求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权利

，同时国家建立了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简称“低保制度

”）。由于社会风险有涨有消，这也决定了公民对低保制度

能进能出，即当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

生活保障标准时，公民有权请求政府给予物质帮助，从而进

入低保制度的适用范围；当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家庭人均收入

增加时，其享有的物质帮助额度应作相应减少；当享受低保

待遇的家庭已经摆脱经济困难，人均收入高于地方最低生活

标准时，应当停止享受低保待遇。但是，我国低保制度在实

施过程中，普遍遭遇到低保待遇发放“易升难降”、低保享

有者“易进难出”的困境，一些地方出现了“富人低保”、

“养懒汉低保”、“关系低保”等不正常现象，这不仅对低

保资金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也损害了低保制度的公正性和严

肃性。低保制度的困境发出了这样一个危险的信号，即低保

制度虽能化解社会弱者的经济风险，但是其制度本身也同样

存在风险，作为提供社会保障的制度同样也需要某种保障。 

与骗保行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些地方原低保享有者主动

退出低保的情形也常常见诸媒体，这些“义举”赢来一片叫



好声，并被树立为“正面典型”加以宣传推广，借以减少骗

保行为，引导社会“善待”低保制度。笔者认为，享受低保

待遇的居民在摆脱经济困境的情况下主动退出低保固然是件

好事，不仅仅是因为行为人践行诚信，不贪图不义之财，而

且还因为行为人主动退保大大节省了行政管理成本，有利于

制度效率。但是，主动退保行为虽然在道德上值得大书特书

，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仅仅是“值得肯定”而已，因为低保

待遇受领人负有收入变动报告的法定义务，在不符合享受低

保待遇时，退出低保是其法定义务，退保行为仅仅是履行了

一般的法定义务而已，从这个角度看，没有必要对主动退保

行为“高看一眼”。一边是对骗保行为口诛笔伐，另一方面

对主动退保行为推崇备至，当一种正常的法律行为当作不正

常的“稀罕物”来看待时，法治的脆弱便暴露无遗。 破解低

保制度的困境是否需要“树立典型”式的道德手段？当然可

以，因为低保制度本身就是道德和人性的法律体现，是道德

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低保制度从道德上讲是救人于水火的

制度，从法律上讲是国家为公民提供的最后一道典型的社会

保障网。低保待遇的受领在形式上虽无须支付对价，但是如

果出于道德或法律的考虑，享受低保也是需要对待给付的，

即低保享受者以其诚信和良知作为对价获取低保待遇，或者

说，低保待遇受领人有获得低保的权利，但同时负有收入变

动报告的法定义务。那些冒领、骗领低保待遇的行为，实质

上是行为人无视其中的道德条件和法律条件，而出于唯利是

图的目的占有或侵夺公共财产，行为人在践踏道德准则的同

时也违背了最基本的法律义务。在一定程度上，低保制度的

道德属性和法律属性确有共通之处。通过呼唤道德良知、通



过提升公民的素养确实能够提醒公民加强自律，从而减少与

制度博弈的现象，客观上也有助于实现法律所希望达到的目

的。但是，若将制度的前途寄托于道德教化，那么如果屡教

不改、教而不化、劝而不善，法律的最终目标岂不落空？在

商品社会中，形式上“无本万利”的低保待遇对一些人颇具

吸引力，这些人完全可能会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见利忘义，

在他们看来，道德与名誉远没有金钱实惠。此外，对于自我

道德期望较低的鲜廉寡耻之徒，要指望其“立地成佛”恐怕

也不现实。尽管低保制度闪烁着人性善的光辉并获得了极高

的道德认同，但却并未因此而免于道德损害，这表明柔性的

道德在经济利益面前，其对制度的保障能力多少有些不足。

道德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弱点在于，它扬善有余而惩恶不足

，从这个意义上讲，道德教化有利于为低保制度良性运转“

锦上添花”，但无法为防范侵害、保障制度安全“雪中送炭

”，骗保行为屡见不鲜无疑是最好的例证。 从保障和防范角

度而言，依靠法治更有利于破解低保制度之困。一项社会制

度的良好运行既需要公民自觉自愿加以维护，又需要行为人

因有所畏惧从而不得已而为之。法律较之道德的优势在于，

法律绝少过问人的内心而多关注人的行为，凡依法行事者，

皆为守法之良好公民，简单而务实的标准无疑赢得了效率。

法治的力量是巨大的，一项好的法律制度可能使坏人“放下

屠刀”，而一项坏的法律制度却更有可能让好人橘化为枳。

尽管法律不能劝人向善，但却能够防范人性之恶。我国是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谐的社会秩序需要法律的引导、规范和

保障，低保制度令行禁止同样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不符合享

受低保条件的居民能否享受低保以及已不符合条件的居民能



否退出低保，不仅仅取决于居民是否自觉或良心发现，更重

要的是取决于低保制度本身是否有完善的防范制度。良好的

制度防范和保障措施能够有效地保证公民根据实际条件享受

到恰如其分的保障待遇，也能够保证冒领、骗领低保待遇的

公民招致到确定、及时和有效的法律制裁。通过法律的保障

能够警戒觊觎低保制度者，能够惩罚侵害低保制度者，并通

过法律责任的科处肯定主动退保行为、否定骗保行为，从而

展示法律的公正和权威。在法治社会的今天，祛除制度的弊

病要靠药因病施治于制度本身，倘若顾左右而言他，势必可

能会因讳病忌医而病入膏肓。依靠制度来保障制度是靠得住

、看得见、管得用的，因此，多检讨制度上的缺陷并强调通

过法律制度来保障低保制度尤其重要。 依靠制度保障制度，

即低保制度自身的完善。低保制度何以需要完善？如果将主

动退保行为这类“稀罕物”和骗保行为这类“大路货”做简

单的对比，不难发现一个重要的诱因，即违法收益大于违法

成本，而守法成本（主要是放弃违法收益的机会成本）大于

守法收益。“硬币”的两个方面反映的其实是一个问题，那

就是现行低保制度法律责任缺失和乏力，不足以抑制各种骗

保行为，也不足以肯定和安抚主动退保行为。公民低保权利

的实现需要相应义务的履行做保障，法律责任则是相关主体

切实履行法定义务或职权的保障，集中体现了法律的刚性、

严肃性和权威性，健全的、确定的、及时的法律责任能够督

促义务和职权的履行，警戒和威慑效尤者，动摇违法者的投

机心理，是低保制度的不可触摸的底线和最后底牌。有效的

法律责任制度，能够使一般人不愿违法，有违法之虞者不敢

违法。而我国低保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制度是不完善的，既表



现为法律责任体系不成熟、不健全，又表现为法律责任过于

轻缓，这在很大程度上使违法者有利可图从而敢于以身试法

。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对低保工作人员依

法应当承担的行政责任的种类、幅度没有明确规定，对直接

责任人员的责任和领导责任也没有作出规定，这些不利于相

关行政机构积极甄别、审核、监督享受低保的人员。又如，

该《条例》第十四条对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保的

行为规定了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但这一责任主体并不明确

，因为该条第一款所指称的对象是享受低保的居民，但实际

上，违法行为人和实际享受低保待遇的居民可能范围并不一

致，这就有可能使法律责任分散化，从而针对性显得不足。

再如，该《条例》对违法享受低保待遇的责任人没有规定刑

事责任，过低的责任设定不利于打击情节严重的骗保者，而

较低的违法成本和较高的获利可能性可能助长违法者与制度

博弈的动机。因此，强化低保制度中的法律责任制度将有利

于发挥法律在制度保障方面的优势，最大限度的遏制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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